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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點；並自 105年 11月 1日起生效施行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本府各機關學校或民眾間樹木資源交流及民眾申請

    提供其於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所有土地予本府各機關學校移植樹木相關作業事項，

    促進本市綠資源交流，達到綠資源共享及綠化市容目的，建立臺北市樹木資源媒介平台

    （以下簡稱媒介平台），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需樹單位：指移入樹木之單位。

    （二）供樹單位：指移出樹木之單位。

    （三）民眾：設籍或居住於本市之自然人或登記於本市之法人。

三、媒介平台提供下列樹木資源媒合服務：

    （一）本府各機關學校間樹木資源媒合服務。

    （二）民眾間樹木資源媒合服務。

    （三）民眾所有土地提供本府各機關學校種植樹木資源媒合服務。

    前項第三款土地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位於本市。

    （二）所有權人同意無償提供公眾通行或休憩使用。

    （三）環境適合種植或養護樹木。

    （四）位置鄰近道路或交通便利。

四、本府各機關學校使用媒介平台辦理樹木資源媒合事項，其程序如下：

    （一）本府各機關學校有樹木移入需求者，得至媒介平台本府各機關學校登記區（以下

          簡稱機關學校登記區），登載下列事項，完成需樹單位登記：

          1.樹木種植地點。



          2.需求樹種及數量。

          3.預定種植環境簡要敘述。

          4.聯絡資訊。

          5.其他重要事項。

    （二）本府各機關學校有樹木移出需求者，得至機關學校登記區，登載下列事項，完成

          供樹單位登記：

          1.樹木種植地點。

          2.供給樹種及數量。

          3.適合種植樹木環境簡要敘述。

          4.聯絡資訊。

          5.其他重要事項。

    （三）本府各機關學校依前二款規定，完成需樹單位或供樹單位登記者，經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以下簡稱公園處）審查通過後，取得需樹單位或供

          樹單位資格，公園處應將相關資料刊登於媒介平台本府各機關學校媒合區（以下

          簡稱機關學校媒合區）。

    （四）公園處辦理前款審查事項，必要時，得辦理現場會勘。

    （五）供樹單位或需樹單位得至機關學校媒合區查詢相關資訊後，自行聯繫樹木移入或

          移出事宜，媒合成功後，應至機關學校媒合區登載下列資料：

          1.供樹單位及需樹單位基本資料。

          2.媒合成功樹種與數量。

          3.其他重要事項。

    （六）供樹單位或需樹單位至機關學校登記區登記後，除經公園處同意者外，如逾一年

          仍未能媒合成功者，公園處得將相關資料於媒介平台移除。

五、民眾使用媒介平台辦理樹木資源媒合事項，其程序如下：

    （一）民眾有樹木移出需求者，得至民眾樹木資源登記區（以下簡稱民眾登記區），登

          載下列事項，完成供樹單位登記：

          1.樹木種植地點。

          2.供給樹種與數量。

          3.適合種植環境簡要敘述。

          4.聯絡資料。

          5.其他重要事項。



    （二）民眾依前款規定，完成供樹單位登記者，經公園處審查通過後，取得供樹單位資

          格，公園處並將供樹單位相關資料，刊登於民眾樹木資源媒合區（以下簡稱民眾

          媒合區）。

    （三）民眾有樹木移入需求時，得至民眾媒合區，查詢供樹單位資料，自行聯繫樹木移

          入事宜，並於媒合成功後，通知公園處登載相關資料。

    （四）供樹單位至民眾登記區登記後，除經公園處同意者外，如逾一年仍未能媒合成功

          者，公園處得將相關資料於媒介平台移除。

六、民眾所有土地提供本府各機關學校種植樹木資源服務，其媒合程序如下：

    （一）民眾得至機關學校媒合區查詢相關資料，並於媒介平台提出申請，並檢附下列文

          件影本掃描檔：

          1.土地所有權登記證明文件。

          2.土地提供種植樹林之範圍、面積及位置相關文件。

          3.土地環境適合種植樹木之說明。

          4.其他證明文件。

    （二）民眾提出申請後，公園處應進行審查，未依前款規定，提出相關文件者，不予受

          理。

    （三）公園處辦理前款審查事項，必要時，得辦理現場會勘。

    （四）經公園處審查通過者，公園處應洽詢供樹單位意願，如經該供樹單位同意者，公

          園處應通知申請人，並由申請人與供樹單位簽訂土地無償使用契約書。

    （五）前款土地無償使用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1.土地無償使用期間。

          2.土地提供公眾使用之範圍、面積及位置

          3.移植樹木之基本資訊。

          4.其他重要事項

    （六）前款第一目無償使用期間不得少於十年。

    （七）民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供樹單位得終止契約：

          1.民眾毀損樹木或有妨害樹木健康之行為。

          2.民眾所有土地發生不適合種植樹木之情形。

          3.民眾喪失土地所有權。



七、本府各機關學校供樹單位與需樹單位媒合優先順序，其順序如下：

    （一）兩個以上供樹單位同時與同一需樹單位聯繫樹木移入事宜，需樹單位得選擇樹木

          移入之供樹單位。

    （二）兩個以上需樹單位同時對同一供樹單位提供之樹木有移入需求時，應以其所移入

          之土地為本市市有土地者為優先。

八、本府各機關學校需樹單位與民眾或兩個以上民眾同時對同一本府各機關學校供樹單位有

    樹木移入需求時，其優先順序由本府各機關學校供樹單位決定之。

九、本府各機關學校供樹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一年內不得使用樹木資源媒介平台：

    （一）未依臺北市樹木移植作業規範（以下簡稱移植作業規範）及樹木移植計畫書，進

          行樹木移植。

    （二）保活期間內未善盡管理維護責任。

    （三）其他違反本要點情節重大。

十、本府各機關學校需樹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一年內不得使用媒介平台：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供樹單位辦理移植樹木、綠美化或管理維護工作。

    （二）毀損移植樹木。

    （三）其他違反本要點情節重大。

十一、本府各機關學校需樹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園處得至機關學校媒合區註記應予改

      善：

      （一）樹木種植地區雜草叢生且環境髒亂。

      （二）樹木感染病蟲害或生長不良。

      （三）其他需改善事項。

十二、本府各機關學校供樹單位於樹木移植至民眾所有土地後，仍應善盡樹木管理或養護責

      任。



十三、本府各機關學校供樹單位辦理樹木移植、維護及管理事項，應依移植作業規範相關規

      定辦理。


